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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岗区节地生态安葬补助办法

为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，推行节地生态安葬，节约土地资源，

保护生态环境，促进社会文明进步，根据民政部等九部委《关于

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》（民发〔2016〕21 号）、《深

圳市节地生态安葬奖励办法》（深民规〔2018〕1 号）等文件规

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补助范围

本办法所称节地生态安葬是指骨灰海葬和通过撒散、深埋等

不保留骨灰、不留标识、不单独留名的草坪葬、树葬等生态葬式。

节地生态安葬由市、区民政部门集中组织。骨灰海葬由深圳

市殡葬管理所负责承办。其他节地生态安葬由公墓（见附件 1）

负责承办，公墓须于节地生态安葬活动通告发布 10 日前书面报

龙岗区民政局备案，经龙岗区民政局同意后统一组织。

二、补助对象

享受节地生态安葬补助应符合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逝者生前为龙岗区户籍；

（二）逝者生前已通过遗嘱、遗赠扶养协议、委托办理生态

安葬事项等方式作出愿意参加节地生态安葬的表示，或其亲属、

法定监护人对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无异议；

（三）参加深圳市、龙岗区民政部门统一组织的节地生态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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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活动。

三、补助标准

参加节地生态安葬，按每具骨灰 3000 元的标准予以补助。

属于本办法规定的补助对象且已申领深圳市节地生态安葬

奖励金，可以依照本办法规定申领龙岗区节地生态安葬补助。

四、办理程序

（一）办理节地生态安葬的，经办人须向承办单位提出申请，

并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逝者的火化证明材料；

2.逝者生前的户籍证明；

3.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及与逝者关系证明材料，如居民户口

簿、公证书、法定监护人证明等；

4.逝者生前同意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或逝者亲属、法定监护人

对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无异议的证明材料，如有效的逝者遗嘱、遗

赠扶养协议、委托书、参加节地生态安葬知情同意书等材料。

（二）材料齐全的，由节地生态安葬承办单位与经办人签订

协议。

（三）逝者为龙岗区户籍的，经办人在办理参加节地生态安

葬手续时，一并填写《龙岗区节地生态安葬补助申领表》（见附

件 2），交予承办单位。

（四）节地生态安葬活动结束后，承办单位应当做好登记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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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业务档案，并将符合节地生态安葬补助规定的人员名单进行

汇总，附上前述（一）至（三）的申请材料，于节地生态安葬活

动结束后 30 日内报区民政部门审核，符合补助条件的，区民政

局将补助金一次性划入经办人指定的银行账户；不符合条件的，

做好解释说明工作。

五、经费管理

（一）节地生态安葬补助金列入区民政局部门预算，由同级

财政予以保障。

（二）建立节地生态安葬补助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根据我

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，每三年调整一次。

（三）节地生态安葬经费应专项用于组织开展节地生态安葬

活动的相关支出，严禁挪作他用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街道要积极推进殡葬改革，加强节地生态安葬的宣

传发动和组织实施，引导群众转变殡葬观念，培育文明节俭、绿

色环保的殡葬新风尚。

（二）节地生态安葬补助申请人应如实提供证明材料，冒领、

骗取补助金的，由相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。

（三）节地生态安葬组织承办单位应严格审核节地生态安葬

补助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，并按照档案管理制度立卷归档，妥

善保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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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相关说明

（一）本办法所称亲属是指配偶、父母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

子女、孙子女、配偶的父母。

（二）本办法所称经办人是指逝者生前的亲属、指定监护人

或者依法委托办理节地生态安葬事项的受托人。

（三）逝者生前为非龙岗区户籍人员的，不享受龙岗区节地

生态安葬补助，但经办人可以免费参加节地生态安葬活动。

（四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6 月 1

日。

附件：1.龙岗区节地生态安葬组织承办单位目录

2.龙岗区节地生态安葬补助申领表



— 6 —

附件 1

龙岗区节地生态安葬组织承办单位目录

单位名称 街道 地址 类型

深圳市殡葬

管理所
南湾 龙岗区龙岗大道布吉段 3031 号 海葬

吉田墓园 南湾 龙岗区龙岗大道布吉段 3031 号
其

他

节

地

生

态

葬

恩德圣地陵园 南湾 龙岗区南湾街道沙塘布金银坑

怀亲堂 园山 园山街道沙荷路 4400 号

福泽园公墓 平湖 龙岗区平湖街道辅城坳工业区旁边

宝岭墓园 坪地 坪地街道年丰社区余屋居民小组旁

龙山永久墓园 宝龙 宝龙街道南约社区联和村龙山路1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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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龙岗区节地生态安葬补助申领表

逝

者

资

料

姓名 性别

年龄 死亡时间

身份证号

户籍地址

骨灰原存放点 □深圳市殡仪馆 □ 公墓

□ 街道 公益骨灰楼 □其他

经办人

资料

姓名 性别

年龄 与逝者关系

身份证号

开户银行

银行账号

申领人申明：

本人承诺所提交全部材料真实有效，自愿参与骨灰节地生

态葬。逝者亲属、法定监护人对本人办理和申领补助无异议。

签名： 日期： 联系电话：

节地生

态葬式

情况

□骨灰海葬 组织承办单位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□其它节地生态葬 组织承办单位

时间： 年 月 日

组织承

办单位

意见

区民政

部门意

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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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司法局

深圳市龙岗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0年8月18日印发


